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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照片被随意发布，对方还冒
用身份交友，被识破后不但不删除照
片，甚至还发起“挑衅”……近日，网
友莉莉（化名）发布自己的遭遇。记者
调查发现，照片在网上被冒用现象并
不少见，其中很多牵扯诈骗等不法行
为。律师表示，公民肖像权不容侵犯，
非法使用可构成犯罪，网络运营商应
加大审查监管力度，用户应主动预防
保护隐私。

账号被“复制”与人聊天
“这个人盗图冒充我骗人，大家
别被骗了，还把我评论都删了，然后
拉黑我。微博名字还改得就跟我差一
个字母，头像还改得跟我一样的。用
我的照片，私信别人获取别人信息去
骗人。”近日，岛城网友莉莉向记者反
映了一件烦心事。
平日里，莉莉喜欢上网，经常将

她的美照上传到网络平台上。
前段时间，莉莉得知有人注册微

博账号，冒用她的名义发布微博，发
布的照片也是从她的账号上复制而
来。更令莉莉不能接受的是，该微博
账号个人签名里写着“为什么不找我
聊天”等内容，明显透露着“想恋爱”
的暗示。
莉莉将遭遇发布到网上，引发不

少网友的关注。
有网友留言表示，该账号会去主动

私信其他网友，内容包含“回家给你发
私密照”等内容。还有网友表示，如果遇
到有人回复，该账号会诱导下载某些软
件，这个过程很可能是诈骗陷阱。
莉莉发布的截图显示，她试图联

系对方删除相关照片，对方非但没有
回复，还将她的账号拉黑。对方还“挑
衅”地将头像和名字改得与莉莉的账
号一模一样。无奈之下，莉莉在她的
微博和抖音等账号上，提醒网友不要
被骗。
莉莉告诉记者，近日经过举报，

对方账号已经被封。
11月 29日，记者搜索发现，莉莉

举报的账号已经搜索不到。记者联系
微博客服，工作人员介绍，类似莉莉
遭遇的涉及肖像权等权益举报，需要
使用电脑登录微博后，点击违规微博
右上方箭头标识“投诉”，选择人身权
益纠纷投诉流程后，根据页面提示进
行操作。工作人员收到举报后，会在
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查证处理。

警惕冒用身份进行诈骗
女子照片被人冒用发在婚恋网

站上，老中医照片被冒用打广告卖
药，美女照片被人冒用发布低俗内
容……记者调查发现，关于照片被冒
用的案例并不少见，本报也曾多次报
道与冒用照片有关的纠纷。
2021年7月份，在青工作的李丽

（化名）得知，有一个短视频账号发布的
内容都是她的照片。李丽通过该账号关
联的微信号添加好友，发现对方的朋友
圈从2018年底就开始盗用她的照片。
开始，李丽并没有太在意这个账

号，以为对方只是盗取她的照片“吸
粉”，她把涉事账号展示到自己发布的
内容里，并作出不是本人的说明。岂
料不久后，有网友私信李丽，称有人
用她的名义向别人“借钱吃饭”。
为了避免身份被冒充用来网恋

和骗钱，李丽向视频平台进行举报，
之后该账号被封停。
一个月后，冒充李丽的账号解

封。经过确认，对方是一名男子，李丽
朋友联系到对方，对方却威胁“不要
多管闲事”。今年 4月份，对方还用小
号找到李丽，挑衅表示“就用你照片
怎么了”。
在类似案例中，还有人冒用他人

身份进行不法活动。
市民王女士喜欢刷短视频，也经

常发布一些她的日常。今年5月份，一
名网友关注了王女士，并主动与她交
流。在该网友发布的视频中，王女士看
到他是一名“高富帅”，形象气质特别
好，“特别爱体谅别人”。
在交流一段时间后，该网友取得了

王女士的信任，并表示可以带她炒港股
赚钱。通过推荐炒股App等方式，该网
友诱导王女士先后投入10万元，虽然
平台显示挣了不少钱，但是根本无法提
现。
王女士发现，该账号为今年3月份

注册，其发布的视频并不是本人，而是
从其网友处“偷来”，经过包装后冒用。
在与王女士的交往中，对方仅通过QQ
聊天或者语音联系。
记者根据王女士提供的QQ账号，

加该网友为好友，发现该账号名字已
改，但是头像并没有改变，账户资料里
的性别、年龄、省份等信息也未改动。
在得知记者采访意图后，对方表

现得很不友好，并表示不认识王女
士。记者将其与王女士的聊天记录发
过去后，该网友表示“这不是自己”。

王女士向短视频平台举报该账
号，目前该账号已经无法搜到。

建议主动预防保护隐私
对于在网络上照片被冒用现象，

有业内人士表示，网络平台在注册时
有实名认证机制，但是平台在后期很
难监管是不是本人在使用账号。如果
有人冒用他人照片或视频，在没有使
用侮辱性或者负面的言辞，也没有用
户投诉的话，平台并不能准确认定存
在侵权行为。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市民遇到类

似照片被冒用情况，应该暂停个人照
片的更新或采取添加水印等手段主
动预防，也要在第一时间发布澄清说
明，并向网络平台投诉举报。
11月 29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山

东川佳律师事务所的张宝清律师。
张律师介绍，公民的姓名权、肖

像权是公民的人格权利，不容侵犯。
依照《民法典》，自然人享有肖像权，
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
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张律师认为，网络运营商对此应

加大审查监管力度，对于侵犯他人肖
像权的，应及时作出处理。市民如果
发现自己肖像被盗用的，应及时投诉
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侵犯他人肖
像权的，侵权人应承担停止侵权、消
除影响、赔偿等法律责任。值得注意
的是，如果相关行为对当事人造成严
重后果导致损失，当事人应保存好证
据，以便后期举证方便。
“对于盗用他人照片，严重侵犯
他人隐私权的，或者盗用他人照片用
于非法用途的，侵权人还涉嫌构成刑
事犯罪，被侵权人发现类似情况的，
应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并向公安机
关报案。”张律师说道。
此外，张律师建议市民，“在将个

人信息、照片上传网络时，一定要谨
慎，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要被不法分
子利用。同时，在网络世界互动交往
时，也要保持清醒，不要随意轻信网
友，以免遭遇类似陷阱。”

我的照片咋被人盗用了？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案例并不少见，律师提醒非法使用可构成犯罪

11月 29日，记者通过中国裁判
文书网搜索发现，冒用他人照片和
信息进行诈骗的手法，在不少法院
判例中出现。
马女士频频受到陌生人电话、

短信、微信等以交友为名义的骚扰，
通过调查了解，联系者系某网络平
台注册用户，马女士的联系方式也
是联系者通过网络平台获取的。不
仅如此，冒充马女士的人还利用网
络平台，对外发布马女士及家属生
活照片等个人隐私，并伴有侮辱性、
诋毁马女士名誉的语言，严重损害
了马女士及其家庭的名誉，影响了
马女士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马女士表示，自己从未向第三

人网络平台提供过任何联系方式，
也从未在第三人网络平台上进行过
任何形式的注册。
经调查，冒用马女士身份在网

络平台注册的侵权人是李女士。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马女士将李女
士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通过全
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和微信朋友圈、
新浪微博首页顶置的方式向原告公
开赔礼道歉并且持续不少于 90天；
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40000元、精神损失费 4000元、律师
代理费 6000元，共计 50000元；本案
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女士辩称，她不知道这

件事情，也没有在该交友网络平台
上注册过任何账号，不存在侵权，不
涉及经济赔偿。李女士有多个手机
号，注册的涉案号码有时不是自己
使用，一般放在店里或者给其他人
使用。此外，她因为手机比较多，涉
案号码的手机有时会丢失。
法院审理认为，注册账户的涉

案手机号码登记在被告名下，其应
对该手机号码享有权利并承担义
务，其虽辩称该号码为多人使用且
曾经丢失，但在无相关证据证明的
情况下，可以推定使用该手机号码
注册探探账户的系被告，故被告应
当承担侵犯原告隐私权、姓名权的
侵权责任。
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符合法

律规定，并无不当，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赔礼道歉的具体形式和范围，
由法院根据侵权事实造成的损害结
果及其影响酌情予以确定。被告虽
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姓名权，但原
告未对因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进
行举证，故对于原告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关
于律师代理费，原告为维权而聘用
律师支出的款项，属于合理费用范
畴，且有相关合同及发票予以佐证，
对此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经济损失，
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确实因
被告侵权行为产生了其主张的损
失，故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十五日内被告

以书面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内容
需经法院审核，如拒不履行该义务，
法院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公
布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
负担）；十五日内被告赔偿原告律师
代理费 6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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